


 

2、由开课教学单位负责组织的补考课程 

除以上由教务处组织补考的公共课程外，其余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（包

括独立开设的实验课，以及艺术设计学院、音乐与舞蹈学院开设的实践性

课程，如素描、钢琴、声乐等）的补考由各开课教学单位组织考试。 

二、本次补考各环节的时间与地点安排 

1、考试时间  

⑴ 9 月 6 日～9 月 14 日上午：教务处安排公共课考试。 

⑵ 9 月 6日～9 月 14 日下午：各学院安排专业课考试。 

2、各教学单位登录成绩的截止时间：9 月 18 日。 

3、各教学单位向教务处报送成绩单的截止时间：9月 19 日。 

4、学生查分申请截止时间：9 月 21 日。 

三、工作流程 

1、数据准备 

9 月 1 日前教务处负责成绩管理的工作人员通过“教务管理系统”对上

学期课程考核“不合格”学生的数据进行“批量认定”操作，为本次补考

的排考工作做好数据准备。 

2、排考 

⑴ 教务处负责考试的工作人员不仅负责本处分配课程的排考，同时还

要指导相关开课单位教学秘书通过“教务管理系统”完成其所负责课程的

补考排考。 

⑵ 教务处相关工作人员在指导院（部）教学秘书排考时，要注意协调

相关教学单位错时安排补考时间，尽可能避免出现学生在同一时间既要参

加本院的课程补考又要参加跨院考试的情况。 

⑶ 排考完毕，教务处在本处网页的“通知公告”栏以及校内相应的“工

作 QQ 群”上发布通知（或公布《监考表》）；教学秘书须将本教学单位负责

组织的课程补考《监考表》在本单位网页上公布，并通知到相关班级辅导

员（班主任），以便其能通知学生及时查询各门课程的考试时间及地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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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试卷准备 

教务处以及相关教学单位根据本次开学补考课程的分工，各自准备本

次考试的试卷。 

4、阅卷与成绩报送 

考试结束后，教学秘书要及时组织相关教师进行阅卷，并在 9 月 19 日

前完成所有补考课程的成绩登录与报送工作。 

⑴ 阅卷教师批阅完试卷后，在《课程补考成绩单》（从校园网教务处

主页的“相关下载”栏目下载）上填写补考考试成绩，且在规定时限内将

其交给本院（部）教学秘书。 

⑵ 相关院（部）教学秘书在规定时限内按阅卷教师交来的《课程补考

成绩单》在“教务管理系统”中录入成绩。成绩录入要求如下： 

①补考成绩一律按考试卷面成绩录入。 

②因公或因不可抗拒因素（如急病需紧急入院手术治疗等）经审核同

意缓考的课程（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、医院病历等），考核成绩按正常考

核评定与记载，其中平时成绩、实验成绩等由课程任课教师在正常末考结

束时评定、记载与提交；因其他原因缓考的课程成绩按卷面实际成绩记载。 

⑶教学秘书录入完补考成绩后，将《课程补考成绩单》复印一式三份

并签字盖单，一份随补考试卷装订;一份报送给教务处考试管理中心；一份

由本教学单位留存。  

⑷装订好的补考试卷统一由教学单位按规定存档。 

5、补考成绩复查 

⑴ 本次开学补考成绩全部登录完毕后，各学院要通知学生及时查看，

对考分有异议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（9 月 21 日前）填表申请查卷（从教务

处主页“相关下载”栏目下载《蚌埠学院课程考核卷面成绩复查申请表》）。 

⑵教学秘书将本单位的查分申请汇总报教务处，查分结果在校内的“教

学秘书 QQ 群”、“学籍学历考试 QQ 群”公布，并由辅导员（班主任）通知

到申请查卷的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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